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赎回申请书

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：
本人作为本基金的投资者现申请赎回本人购买的部分（或全部）份额单位，并同意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条件予以赎回。

	基本信息

	基金产品名称
	

	投资人姓名
	

	投资人证件类型
	

	投资人证件号码(必填)
	

	申请赎回的份额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份

	接收赎回资金的银行帐户信息（与认购时填写的信息一致）

	  开户人（必填）
	

	  开户行（必填）
	

	  帐  号（必填）
	

	  联系地址
	

	  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声     明

	投资人同意按基金管理人的要求提交申请书办理赎回手续，本申请书有效提交时间截止至开放日前三个工作日下午17:00。如投资人未向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交赎回申请书原件的，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。




申请人（委托人）：

自然人签字/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及盖章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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